
 

兆豐產物雇主意外責任保險職業災害補償責任附加條款(B)-含醫療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同意，於要保人投保兆豐產物雇主意外責任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

險費，投保兆豐產物雇主意外責任保險職業災害補償責任附加條款(B)-含醫療（以下簡稱本附

加條款），被保險人之受僱人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因執行職務遭受勞動基準法(以下簡

稱勞基法)所規定之職業災害而致體傷、失能或死亡，致被保險人依勞基法規定應負職業災害

補償責任而受補償請求，本公司就超過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及保護法(下稱職保法)辦理請領保險

給付、津貼或補助給付部分，依本附加條款之約定給付保險金，但仍受主保險契約所載各項保

險金額限制。 

前項所稱之保險給付、津貼或補助，係指被保險人依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及保護法規定應投保「月

投保薪資」所計算之應給付金額，不論被保險人是否為受僱人投保或受僱人自行投保，均應計

算之。 

各項給付保險金約定如下：  

一、死亡保險金：  

受僱人因遭受職業災害而致死亡，經勞動部勞工保險局（以下簡稱勞保局）審定為職業傷

害，並已由勞保局核付死亡給付者，本公司按其「平均月投保薪資」與「勞工職業災害保

險月投保薪資」之差額，一次給付死亡保險金四十五個月。  

二、失能保險金：  

受僱人因遭受職業災害，經勞保局審定為職業傷害，於治療終止後，由指定醫院診斷，審

定其身體遺存失能，並已由勞保局核付失能給付者，本公司按其「平均月投保薪資」與

「勞工職業災害保險月投保薪資」之差額，依其失能等級一次給付失能保險金。失能之定

義、等級及給付標準，均比照職保法有關之規定。  

三、所得保險金：  

受僱人因遭受職業災害於醫療期間不能工作，未能領取原有薪資，並已由勞保局核付職業

災害補償費者，本公司按其「平均月投保薪資」與勞工職業災害傷病給付金額之差額，給

付所得保險金，惟給付期間最長以兩年為限。  

四、喪失工作能力保險金：  

受僱人因遭受職業災害，經勞保局審定為職業傷害，醫療期間屆滿兩年仍未能痊癒，經指

定醫院診斷，審定喪失原有工作能力且不符合第二款失能保險金標準者，本公司得按其

「平均月投保薪資」之金額一次給付喪失工作能力保險金四十個月。  

五、體傷醫療費用保險金：  

    受僱人因遭受職業災害而致體傷時，經指定醫院治療者，本公司對超過全民健康保險給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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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部分給付體傷醫療費用保險金，每一人體傷醫療費用保險金為新台幣      ， 

    且受主保險契約所載每一意外事故體傷責任及本保險契約之最高賠償金額之限制。 

 

前項因執行職務遭受職業災害而致之體傷、失能或死亡，其認定標準悉依行政院勞工委員會所

頒布施行之「勞工職業災害保險職業傷病審查準則」。  

第二條 用詞定義  

本附加條款所使用之名詞定義如下： 

一、要保人：係指向本公司要約投保主保險契約，並負有交付保險費義務之人。  

二、被保險人：係指因發生本附加條款之承保事故，依法應負賠償責任而受賠償請求，且經

載明於本保險契約保單首頁「被保險人」欄位之人。  

三、平均月投保薪資：係指比照勞基法有關「平均工資」之定義及解釋所核計之金額。  

四、勞工職業災害保險月投保薪資：係指比照職保法有關「月投保薪資」的定義及解釋所核計

並向勞保局投保之金額。   

五、指定醫院：係指全民健康保險之醫事服務機構。 

第三條 特別不保事項 

除主保險契約第一章雇主意外責任保險共同條款第四條不保事故及第五條除外責任第一項至第

七項外，本公司對下列事項亦不負賠償之責： 

一、被保險人之承包人或轉包人及該承包人或轉包人之受僱人之體傷、失能或死亡。 

二、本附加條款生效以前即已明顯確認或經有關主管機關認定為職業災害所導致之事故。 

第四條 受僱人之資格限制  

被保險人之受僱人加保本附加條款時，必須具勞工職業災害保險被保險人身分，並且在職從事

工作。 

第五條 理賠事項  

被保險人於申請各項保險給付時，應檢具之文件如下：  

一、死亡保險金申請  

(一)死亡保險金給付申請書（格式由本公司提供）。  

(二)職業災害證明文件。  

(三)勞工職業災害保險給付證明文件。  

(四)薪資表副本（需加蓋足證與正本相同之戳印） 

(五)死亡證明書及除戶戶籍謄本。  

(六)受僱人遺屬之身分證明。  

二、失能保險金申請  

(一)失能保險金給付申請書（格式由本公司提供）。  

(二)職業災害證明文件。  

(三)勞工職業災害保險給付證明文件。  

(四)薪資表副本（需加蓋足證與正本相同之戳印） 

(五)失能診斷書（由指定醫院診斷）。  

三、所得保險金申請  

(一)所得保險金給付申請書（格式由本公司提供）。  

(二)職業災害證明文件。  



(三)勞工職業災害保險給付證明文件。  

(四)薪資表副本（需加蓋足證與正本相同之戳印）。  

(五)無法申請職災證明文件者，得提供下列文件替代之： 

(1)診斷證明書。 

(2)勞保局不給付證明。 

四、喪失工作能力保險金申請  

(一)喪失工作能力保險金給付申請書（格式由本公司提供）。  

(二)職業災害證明文件。  

(三)喪失工作能力診斷證明（由指定醫院診斷）。  

(四)薪資表副本（需加蓋足證與正本相同之戳印）。   

五、體傷醫療費用保險金申請  

(一)體傷醫療費用保險金給付申請書（格式由本公司提供）。  

(二)職業災害證明文件。  

    (三)醫療診斷書及相關醫療費用單據（需經由健保特約醫療院所診斷開立）。 

(四)無法申請職災證明文件者，得提供下列文件替代之： 

(1)診斷證明書。 

(2)勞保局不給付證明。 

本公司得視實際需要，要求被保險人提供其他相關文件。  

本公司應於被保險人交齊證明文件後，十五日內賠償之；因可歸責於本公司之事由致未在前述

規定期限內為賠償者，應給付遲延利息年利一分。  

被保險人請領各項保險金時應檢具已對受僱人賠償之給付證明；或本公司得經被保險人書面同

意將各項補償逕行給付受僱人或受僱人遺屬。受僱人遺屬受領死亡補償之順位，悉依勞基法第

五十九條第一項第四款規定辦理，其順位如下：  

一、配偶及子女。  

二、父母。  

三、祖父母。  

四、孫子女。  

五、兄弟姊妹。  

第六條 法令修訂  

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因相關法令修訂，以致本公司保險責任變動，本公司應依主管機關之

核定，就本附加條款有關條款及保險費率重新修訂。要保人如不同意，本附加條款即行終止。

本公司應於終止日前十五日以書面通知要保人，並應於終止日前，按日數比例計算返還未滿期

保險費。 

第七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所記載事項如與主保險契約條款牴觸時，依本附加條款約定辦理，其他事項仍適用

主保險契約條款之約定。  

 

 


